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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合同

合同版本：A

合同编号：SHKJ202204061124
签约方（甲方）：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约方（乙方）：北京诺信泰伺服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签订日期：2022年04月06日
采购合同
甲方（买方）：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SHKJ202204061124
乙方（卖方）：北京诺信泰伺服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签订地点：杭州.余杭
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订立本合同，以兹共同信守：
1、 采购内容：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元）、金额（元）
	序号
	物料代码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不含税单价
	含税单价
	含税金额
	交货时间

	1
	1141020007
	伺服驱动器
	COBRA4812-SM-G-C-H
	套
	150
	920.353982
	1,040.00
	156,000.00
	10周

	备注：

	以上合计：货款金额为¥156,000.00元（大写：壹拾伍万陆仟元整）（含13%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质量要求及技术标准：符合行业标准，并符合出厂检验标准，保证为原厂产品。行业标准不及国家标准部分按国家标准执行。

三、交货时间、地点、运输方式：

全部货物（以下称“物品”）的运输由乙方负责运至甲方指定的交货地点。全部物品从出厂至交货地点甲方签收前的全部质量、风险及安全责任由乙方负责，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包装与标记：
4.1 物品包装应适合长途运输，具有良好的防潮、防湿、防震、防撞击、防锈、防腐蚀等保护措施，以确保物品可以安全运抵而不致受损。
4.2 乙方应在包装箱明显处标注醒目标记：如合同编号、收货公司名称、箱号、品名、尺寸、毛净重、起吊位置，以及必要的勿倒置、保持干燥、易燃、易碎等其他应标记内容。
4.3 每件包装箱内应附一份详细装箱清单、合格证、检验报告、使用维修手册及相关技术资料。
4.4 由于物品包装不当或标记不明而引起物品的损坏或损失，均由乙方自行负责。

五、验收：

5.1  甲方收到物品后应在七日内进行货物验收。

5.2 当乙方提供的物品出现严重的质量缺陷时，乙方应在收到甲方发出的缺陷通知的2４小时内答复并在双方协商的时间内通过更换或修复等方式弥补缺陷，并免费提供更换或者修复的产品；

六、结算方式及付款方式：

6.1 结算方式：货到票到45天支付。
合同价格含以下费用：运费、装卸费、包装费、保险费、13%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费用。

6.2 付款方式为电汇方式、银行承兑汇票进行付款。
七、质保：

7.1物品质保期为通过验收后 1 年。乙方负责所提供的物品在质保期内免费提供三包服务。

7.2在质保期内，甲方在发现缺陷后，应及时向乙方发出缺陷通知，乙方在２４小时内弥补缺陷或者提出甲方接受的弥补方案。因缺陷而补充、更换或修复的物品质保期应顺期延长。

八、知识产权：

8.1乙方保证提供物品的知识产权归乙方所有，对于非乙方所有的知识产权的物品，乙方有义务提供证明。

8.2乙方保证其向甲方供应的任何物品或其任何部分不侵犯第三方合法的所有权、知识产权及其它权益。如因上述原因，第三方向甲方提起诉讼，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

8.3乙方对甲方提供的图纸、工艺方法中所包含的技术方案负有保密责任，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要求及技术资料、图纸所生产的产品，只能供甲方使用，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图纸及技术信息开发研制的产品，其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不得将技术方案泄露给第三方。

九、违约责任：

9.1 乙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合同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
9.2 如果乙方不能按甲方要求及时完成不合格物品的返修和更换，则甲方有权退货；

9.3 如乙方未能按时将物品送到交货地点，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0.5%作为违约金；但不超过总金额的10%。甲方未按约定时间付款，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0.5%作为违约金；但不超过总金额的10%。

9.4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及时向甲方开具可以抵扣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十、争议解决：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合同签署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一、其它：

11.1 因产品质量纠纷，双方同意提交甲方所在地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鉴定费用由主要责任方承担。

11.2 双方应对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所知悉的双方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技术成果、经营计划和战略、客户信息及其它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社会公众或第三方通过任何途径出示、泄露，不得对上述信息进行复制、传播和销售。否则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双方协商解决。本条所约定的双方承担保密义务不因本合同履行完毕而失效。

11.3 合同载明的乙方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可作为商业文件信函或法院送达诉讼文书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因载明的地址或联系方式有误或乙方未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及联系方式，导致商业文件信函或诉讼文书未能实际被接收的，邮寄送达的，文书退回之日即视为送达之日。

11.4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盖章的合同扫描件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11.5本合同包含以下附件，附件是本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一技术合同》、《附件二质量合同》(如有)。 

（以下无正文） 
	甲方：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北京诺信泰伺服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长松街6号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联明路389号麦克将园区大厦A栋319室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税号：91330100742929345R
	税号：91310230MA1JYH3G8R

	开户行：杭州联合银行科技支行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宝支行 

	账号：201000115554121
	账号：121926316010301

	电话：0571-88308196
	电话：021-6488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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